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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上午十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现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召开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212号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姜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80人，代表股份438,211,473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31.35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407,993,68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9.19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9人，代表股份30,217,7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77人，代表股份31,019,78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80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7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9人，代表股份30,217,7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2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提案1.00�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994,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66％；反对8,817,7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22％；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02,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853％； 反对8,817,

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262％；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85％。

提案2.00�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622,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18％；反对9,248,1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04％；弃权3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0,7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873％； 反对9,248,

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137％；弃权3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0％。

提案3.00�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989,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55％；反对8,893,6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95％；弃权3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97,4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695％； 反对8,893,

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709％；弃权3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6％。

提案4.0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275,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08％；反对8,739,1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3％；弃权1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83,7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924％； 反对8,739,

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728％；弃权1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8％。

提案5.00�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832,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97％；反对8,965,0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58％；弃权4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40,7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643％； 反对8,965,

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10％；弃权4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6％。

提案6.00�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265,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03％；反对9,588,2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0％；弃权3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73,5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358％； 反对9,588,

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101％；弃权3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1％。

提案7.00�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600,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05％；反对10,772,0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2％；弃权83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09,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705％；反对10,772,

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264％；弃权83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31％。

提案8.00�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姜伟先生、牛民先生及陈培先生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714,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27％；反对10,730,4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81％；弃权9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67,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361％；反对10,730,

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923％；弃权9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1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文廷杰律师、张妮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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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2: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5月19日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三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广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239名，代表股份1,480,578,0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为75.75%。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

1,471,466,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28%；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236名，代表股份9,

111,2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0.4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480,265,0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89%；反对284,

8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92%；弃权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4,670,6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3043%；反对284,83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2%；弃

权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480,260,3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85%；反对292,

4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4,665,9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939%；反对292,43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01%；弃

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473,967,3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535%；反对6,555,

5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428%；弃权55,1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8,372,9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3043%；反对6,555,518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731%；

弃权55,1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2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79,809,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81%；反对757,

9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12%；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4,215,3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921%；反对757,977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50%；弃

权1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9%。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474,036,4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582%；反对6,517,

2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402%；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8,442,1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4580%；反对6,517,218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880%；

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4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480,255,68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82%； 反对287,

3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4,661,2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835%；反对287,33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7%；弃

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8%。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80,173,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27%；反对308,

7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95,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4,579,2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011%；反对308,735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3%；弃

权95,6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6%。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73,945,3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520%；反对6,595,

8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455%；弃权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8,350,95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2554%；反对6,595,87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628%；

弃权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18%。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80,214,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55%；反对345,

4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4,620,1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920%；反对345,477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0%；弃

权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第8、9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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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阳转债”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1.644元/张（含息、税）

2、回售申报期：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5月30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6月5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6月6日

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6月9日

6、回售期内“华阳转债”停止转股

7、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回售

8、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持有的本期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划扣等情形，债券持有人本次回售申

报业务失效。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华阳转债”

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华阳转债” 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现将“华阳转债” 回

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

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

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

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

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2、回售价格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为2.00%（“华阳转债” 第五个计息期年度， 即2024年7月30日至2025年7月29日的票面利

率）；t为300天（2024年7月30日至2025年5月26日，算头不算尾）。

计算可得IA=100×2.00%×300/365=1.644元/张（含税）

故“华阳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1.644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华阳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

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1.315元/张；

（2）对于持有“华阳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免征收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

101.644元/张；

（3）对于持有“华阳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回售实际所得为101.644元/张。

3、其他说明

“华阳转债”持有人可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华阳转债” ，“华阳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经股东会批准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会通过后20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债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

利。 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3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会决议公告后5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

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 公司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5月30日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

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

无条件放弃。 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

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华阳转债” 。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

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6月5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5年6月6日，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为

2025年6月9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华阳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暂停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华阳转债” 持有人发出交

易、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华阳转债”回售的申请；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华阳转债”回售的法律意见

书》；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

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49� � � �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公告编号：2025-038

债券代码：128125� � � � �债券简称：华阳转债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售期间“华阳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125

2、债券简称：华阳转债

3、转股起止期间：2021年2月5日至2026年7月29日

4、暂停转股期间：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5月30日

5、恢复转股时间：2025年6月3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2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450万张，期限6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50,000,0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41,070,051.61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8月2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为 “华阳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25” 。 目前“华

阳转债” 处于转股期。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华阳转债”

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华阳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华阳转债” 回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可转换公

司债券实施回售的，应当暂停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华阳转债”在回售申报

期间将暂停转股，即自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开始暂停转股，暂停转股期为五个交易日，至2025年5

月30日（星期五）止。 自回售申报期结束的次一交易日（即2025年6月3日）起“华阳转债”恢复转股。 上

述暂停转股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将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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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6日以公告形式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19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9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富力盈凯广场4501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建国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27人，参加表决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138,167,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36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2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2,288,9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

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135,878,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30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2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2,288,9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本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7,897,6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4％；反对251,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2,018,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1956％； 反对251,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62％； 弃权18,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82％。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7,897,6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4％；反对25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3％；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2,018,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1956％； 反对25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61％； 弃权16,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83％。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7,896,5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6％；反对253,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4％；弃权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2,017,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1475％； 反对25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05％； 弃权17,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2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890,5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3％；反对270,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2,011,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7.8854％；反对27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131％；弃权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4％。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执行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882,7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7％；反对260,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2,003,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7.5446％； 反对260,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937％； 弃权24,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6％。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37,896,1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4％；反对254,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8％；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2,017,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1301％； 反对25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67％； 弃权17,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3％。

7、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7,893,0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1％；反对256,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4％；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2,014,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7.9946％； 反对25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84％； 弃权18,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7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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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

一）15:30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9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顾瑜女士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刘汉桥先生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

不能授予股份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5年5月19日

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08名激励对象授予8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5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获得通过。董事刘汉桥先生和林永春女士作为本次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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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

一）16: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9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

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梁金兰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条件，符合《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

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同意以2025年5月19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08名激励对象授予850万份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5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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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违规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0月29日和2020年1月8日，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原二级控股子公司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天）的时任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安祥未经公司审议程序，擅自使用海南弘天金额为1.46亿元、1.5亿元和1.7亿元3张

定期存单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存单内的4.66亿元存款全部被划走，并导致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2日开市

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ST）。

二、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海南弘天已就上述三笔违规担保， 对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珠江支

行）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分别提起了诉讼。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1.46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驳回海南弘天的全部诉讼请求。 海南弘天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存单质押合

同》无效，判决广州银行珠江支行向海南弘天返还73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 双方不服二审判决，向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已判决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终74号民

事判决。 海南弘天至今未收到任何回款。

近日，公司收到海南弘天母公司广西万厚商贸有限公司发来的进展通知函。 海南弘天诉广发银行重

庆分行1.7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成渝金融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海南弘天的诉讼请求，海南弘天不

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近日，海南弘天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民事判决书，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存单质押担保合同无效，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向海南弘

天返还8500万元并赔偿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1.5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案，目前尚在诉讼过程中，暂无生效判决。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弘天尚未追回任何款项，后期能否追回以及追回多少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股票目前暂时无法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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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第一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首次授予日：2025�年5月19日

授予数量：850万份

行权价格：5.5元/份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草

案）》）规定的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根据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5

年5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第一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以2025年5月19日为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日，向108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8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5元/份。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激励工具：股票期权。

（二）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三）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000万份，占本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8,333.1157万股的3.53%。 其中，首次授予850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3%，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85%；预留150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

股本总额的0.53%，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15%。

（四）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共计108人，为公司（含子公司，下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五）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可行权日和行权安排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 最长不超过36

个月。

2、等待期

股票期权授予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为等待期。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

等待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24个月。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等待期根据授予时间确定。

3、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的等待期届满之后，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进入可行权期。 股票期权在满足相应行权

条件后将按本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进行行权，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可行权日必

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15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

生了变化，则本激励计划不得行权的期间从其规定。

4、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则激励对象可根据以下行权

期及时间安排分批行权，具体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

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

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若预留股票期权在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前授予， 则其行权安排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安

排一致；若预留股票期权在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授予，则其行权时间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一致，可行权比例为100%。

行权条件成就的，激励对象须在上述约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完毕，否则该部分股票期权将自动失效。

行权条件未成就的，则不得行权。 未行权或不得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不得递延至下期行

权。

5、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考核年度为2025一2026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根据考核指标每年

对应的完成情况核算公司层面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

行权期 考核年度

净利润（A）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第一个行权期 2025年 7800万元 7000万元

第二个行权期 2026年 8500万元 7800万元

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完成度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X）

考核年度净利润（A）

A≥Am X=100%

An≤A＜Am X=�A/Am

A＜An X=0%

注：（1）上述“净利润” 是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

依据；

（2）上述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涉及的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预留股票期权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若预留的股票期权在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前授予，

则该部分股票期权的业绩考核指标与首次授予部分的业绩考核指标一致； 若预留的股票期权在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授予， 则该部分股票期权业绩考核指标与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行权期业

绩考核指标一致。

行权期内，若公司达到上述业绩考核指标的触发值，公司层面的行权比例（X）由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确定；若公司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指标的触发值，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

行权，由公司注销。

（2）个人层面行权绩效考核要求

股票期权的行权与激励对象各行权期对应业绩考核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挂钩。 激励对象个人

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绩效考核制度执行，由公司对激励对象在各考核期内的考核情况进行打分，并以考

核分数确定所属的考核等级。 个人考核结果分为A、B、C、D、E五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

应的个人层面行权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行权的股份数量：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S） S≥90 90＞S≥80 80＞S≥70 70＞S≥60 S＜60

评价标准 A B C D E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Y） 100% 90% 80% 70% 0%

在公司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象个人当期实际可行权数量=个人当期计划行权数量×当期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X）×当期个人层面行权比例（Y）。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行权，公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

象办理行权事宜。 因公司业绩考核不达标或个人绩效考核导致当期行权条件未成就的，对应的股票期权

由公司注销，不得递延至下期行权。

（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含预留）的行权价格为5.5元/份。 即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5.5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股票。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

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二、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宁八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核实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对本激励计划所涉事宜发表了审核意见。

2、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刘汉桥、林永春回避表决。

3、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核实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对本

激励计划所涉事宜发表了审核意见。

4、2025年4月19日至2025年4月28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官

网（www.baling.com.cn）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与本

次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5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29）、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30）。

5、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关联股东黄缘、林永春、文丽辉、韦秋燕、苏敏回避表决。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

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

6、2025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33）。

7、2025年5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汉桥、林永春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对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授予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截至董事会召开之日，公司及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不能授予股份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08名激励对象授予850万份股票期权。

四、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25年5月19日

2、授予数量：850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8,333.1157万股的3%。

3、授予对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108人，为公司（含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授予价格：5.5元/份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占本次授予权益总

额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

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比例

1 刘汉桥 副董事长 90 9% 0.32%

2 魏远海 总工程师 50 5% 0.18%

3 黄缘 副总经理 50 5% 0.18%

4 林永春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50 5% 0.18%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共计104人）

610 61% 2.15%

预留部分 150 15% 0.53%

合计 1000 100% 3.53%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均未超

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3、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将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

提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

站按要求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五、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

的行为。

六、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

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可行权人数变动、行权条件达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

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

和资本公积金。

（一）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 Black-Scholes�模

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5.72元/股（公司首次授予日2025年5月19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各行权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28.09%、24.80%（分别采用深证成指最近12个月、24个月的波动率）；

4、 无风险利率：1.50%、2.10%（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存款基准利

率）；

5、股息率：0.00%（公司最近一年股息率）。

（二）本激励计划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 本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850万份， 行权价格为5.5元/

份，预计确认激励成本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分期摊销。 预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产生

的激励成本摊销情况如下所示：

首次授予数量

（万份）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850 365.13 325.44 71.44 762.01

注：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收盘价格、行权价格

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成本摊销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

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

（授予日）进行了核实。

经审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同意以2025年5月19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08名激

励对象授予8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5元/份。

八、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进行

了核实。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监事会同意以

2025年5月19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08名激励对象授予8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5元/

份。

九、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监管指南》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2、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3、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4、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监管指南》及《激励

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5、公司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监管指南》等相关规定；随着本次激励计划的进

行，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4.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